◎論攻擊戰術行動之性質與效益／張蜀生
一、攻擊行為乃所有動物為求生存、發展所經常遂行的原始行為，人類自古以來與天爭、與獸爭、與人爭等爭鬥行為，多半由攻擊發起。今日，為了國家的安全、人民的福祉，或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衝突、不同的宗教信仰、民族的仇恨、主政者個人的慾望等原因，亦多以攻擊掀起戰爭的序幕。
二、攻擊之利在於掌握主動，發揮積極戰鬥精神，獲致自由行動意志，主宰戰場，迫敵追隨我之意志行動。其弊為無法先期經營戰場，較不能獲得地形之利，且攻擊行動多較為暴露，付出較大之代價。
三、攻擊的一般本質不外乎「攻」、「動」與「進」；並具有主動性、積極性、集中性、速決性、摧破性等特性。
四、攻擊行動的直接效益乃在殲滅敵軍、奪取地域，亦即攻擊之基本效益；其間接效益則為牽制敵軍，使上級、友軍或爾後作戰有利。
前        言
大自然的進化定律乃優勝劣敗，原始人類為求生存，就常須攻擊其他的人或動物以獲得安全及食物。爾後形成的聚落、民族，為了爭取生存空間及物資，亦不時的攻擊其他民族，所以攻擊乃人類自古以來的原始行為。人類文明的發展，已到了現代多為民主自由國家的型態，為何不時仍有戰爭行為發生呢？通常可歸納以下幾個原因：
一、為了國防所需
世界各國均把國家安全事物稱作「國防」，一般認知上基本是「防」，但為了使本身獲得安全空間，有時要採取攻擊行動，即所謂：「攻擊是最佳的防禦」。
二、為了利益衝突
覬覦他國的土地、物資，如古代的水源、耕作地，現代的石油等，都是生存所必需，但本國又甚為缺乏，在協調談判無法獲得解決的狀況下，總是以攻擊手段掠奪。
三、宗教信仰不同或民族仇恨
宗教信仰的不同常引起流血衝突，甚至大規模的戰爭，如十字軍七次東征（公元1096年～1127年）；而民族仇恨，更是糾葛數代甚或數個世紀，征戰不休，如德法間的戰爭、印巴戰爭、以阿戰爭等。
四、為單方面的願望
某個族群或國家之主政者，基於國家、民族、人民的希望，或為了某些個人的理由而發動戰爭，攻擊他國。例如，公元1866年普奧戰爭，是由於普魯士之希望所引起。普魯士參謀總長毛奇，敘述1866年之戰史時，曾率直宣告：「對奧之戰爭，乃歷史之必要 哻。」
戰爭的發動，雖有不同的原因，但攻擊是掠奪的唯一手段。我們可以體認攻擊乃以武力加之於敵方，而引起的戰鬥、競爭、殺伐行為；也可說攻擊乃依據我之意志以求勝的具體行為，是具主動性及積極性的，並須迅速出敵意表對敵施以打擊，在摧毀敵之作戰力量後，使敵無應對之餘地而就殲，故攻擊為消滅敵人，獲取勝利的積極行為。
前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上將在所著《戰術詳記》中指出：「攻擊為摧毀敵之戰鬥力而殲滅敵人之唯一手段。故除狀況確不得已外，常應決行攻擊，縱敵之兵力為優勢，或敵一時已占機先，仍須盡所有手段，斷行攻擊，使戰勢變為有利」哷。即已說明攻擊為消滅敵人，擷取勝利的唯一也是最直接的手段。
攻擊之意涵
一、攻擊之意義
《辭海》解釋「攻擊」：「攻」者，伐也、懲罰，「擊」者，斬、殺、打也 哸。《世界辭典百科全書》對「攻擊」的解釋為：「攻」，有攻打、指責之意；「擊」有敲、打、殺、斬、接觸、碰撞等意義。
就一般意義而言，攻擊是具侵略性的，在研判了敵之抵抗能力後，對敵施予打擊，不論其造成敵人的損傷程度，總是全力一擊，並迅速結束。就戰術運用而言，各國對攻擊的釋意雖大同，卻仍有小異，茲簡述如後：
灱美軍
《美華（華美）軍語詞典》對攻擊的解釋為：「對敵所採取的攻勢行動，攻勢作戰的一個階段，通常係攻擊前進，而以近距離戰鬥結束之 哠。」
《美陸軍作戰要綱－1993年版》中稱攻擊的意義乃是：「為求擊潰敵軍所採取的作戰行動 唎。」
牞英軍
《英國陸軍作戰要綱－1994年版》稱，攻擊是掌握部隊脈動，以強勢作戰能力，讓敵人失去均勢，將我方意志強加於敵身上而擊潰之 唃。」
犴日軍
《陸上自衛隊野外令》中，指出攻擊的定義為：「在捕捉敵軍於戰場而殲滅之 唋。」
另日本人平野斗作所著《戰術五十講》中稱：「所謂攻擊，是自主地決定自我的積極意志，為將此意志強施於敵人，並以我部隊的戰力直接對敵加諸打擊的行為 圁。」
日本「陸戰學會」發行《認識戰術》一書中，對攻擊之定義如下：「對駐止中或向我進攻的敵軍，採取積極進攻的戰術行動 圂。」又指出：「攻擊為運用相對優勢戰力，所採取的打擊行動 埌。」
犵共軍
《戰術學》中指出：「進攻，即軍隊主動進擊敵人的作戰。是作戰基本類型之一，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。其內容包括：進攻軍隊以全部武器殺傷敵人，實施堅決的衝擊，向敵人配置縱深急速推進，殲滅敵人，或奪占重要地區 堲。」在《合成軍隊團戰鬥條令》中稱：「進攻戰鬥，是主動進擊敵人的戰鬥 埕。」
玎國軍
《陸軍作戰要綱－88年版》指出攻擊的意義為：「攻擊為主動迫敵決戰而予以殲滅之積極行動 埒。」
綜合各國對攻擊的定義分析研討如下：
茍世界各國均稱為「攻擊」，唯有共軍稱為「進攻」。
咷共軍的攻擊僅以敵採取的防禦方式來考量，事實上，攻擊並非僅對靜態的敵軍所採取的戰鬥行動。
咮日本「陸戰學會」編纂之《認識戰術》一書，以敵軍的狀態來對攻擊下定義，不但對靜止（防禦或駐止）之敵攻擊，亦對運動（前進或後退）之敵攻擊等的定義，較為廣泛。
哖國軍對攻擊所下的定義，含有「積極」、「主動」的精神。「積極」，即是尋找目標、選擇打擊的敵人；「主動」，亦即憑本身自由意志，決定攻擊的目標、時間、方向及使用的兵力等。同時攻擊亦著眼於「迫敵」及「決戰」。「迫敵」，在我戰力及態勢的優勢狀況下，強迫敵在對其不利條件下與我戰鬥；「決戰」，乃決定性的戰鬥，誘出敵之主力後所遂行的作戰，乃是進行決定性之戰鬥，並獲得決定性的結果。
綜觀之，仍以國軍《陸軍作戰綱領》所述之意涵較為透徹。
二、攻擊之目的
攻擊最直接的目的是擊敗敵人，亦唯有擊敗敵之有生力量，才能使勝利的果實得以確保。其他如地區的侵占、物資的掠奪、政權的摧毀等，均為攻擊的目的。茲略述各國對攻擊目的之體認如下：
灱美軍
《美陸軍作戰要綱－1993年版》稱：「攻擊之主要目的在於擊潰、殲滅或癱瘓敵軍。攻擊係以攻占決定性地形、奪取敵可用資源、取得情資、欺敵與牽制、拘束、瓦解敵軍及為後續作戰創造有利條件為主 垺。」
《美軍作戰手冊》中稱進攻作戰的目的是：
茍擊潰或殲滅敵軍。
咷摧毀敵之增援與繼續戰鬥能力。
咮將敵人牽制在陣地內。
哖欺騙敵人及瓦解敵人之攻擊。
咶獲得情報資料。
哅攻占關鍵或重要地形。
哆奪取資源或使敵人喪失資源。
擊敗敵人，是美軍實施攻擊的基本或主要目的，而攻占關鍵地形常常與殲滅敵軍互為結果。
牞德軍
《德國陸軍軍隊指揮－1987年版》中認為攻擊目的：「在殲滅或擊潰敵之部隊，或占領有利地形或解除其他部隊之負荷 埆。」
犴英軍
《英國陸軍作戰要綱－1994年版》認為攻擊的目的：「是優先掌握主動，摧毀敵攻勢行動、欺敵或分散敵主力，奪取地面目標 垽。」
犵日軍
《日本陸上自衛隊野外令》中強調：「攻擊除可殲滅敵軍及奪取重要地形之外，亦可達成遲滯、牽制、抑留、欺騙或擾亂敵軍等目的 垼」。
玎共軍
《合成軍隊軍師戰鬥條令》認為攻擊的目的，主要在積極殲滅敵人 垸。《合成軍隊團戰鬥條令》中，指出攻擊的目的是殲滅敵人、攻占重要地區或目標 垶。
甪國軍
《國軍軍語辭典－89年版》指出攻擊的目的：「在徹底殲滅或擊潰敵軍、奪取重要地形或資源、牽制或拘束敵軍及獲取所要之情報資料等，使其他方面或爾後作戰有利 垿。」
綜合以上所述，我們可以瞭解攻擊的目的首在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，或攻占重要地形或目標，瓦解敵人的戰鬥意志。簡單的說，攻擊的目的有三：
灱殲滅敵人；為攻擊的最基本亦為首要目的。
牞奪取要域；通常須先殲滅或驅離敵人，才能奪占要域（點）。
犴奪取重要資源；如二次大戰希特勒向高加索攻擊是為奪取該地的石油、鐵礦；日軍向東南亞攻擊是為奪取該地的橡膠等重要軍事物資，通常必須先擊滅防守的敵軍。
美軍認為攻擊的目的，除以上所述外，亦將攻擊用作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，如威力搜索，是為了獲得敵情；有限目標攻擊，是為了欺敵等。
麥克阿瑟將軍曾經講過「勝利是無法取代的」，而攻擊是獲取勝利最直接的手段。故戰場上，指揮官為達到勝利的目的，首先需考慮採用攻擊。
三、各國對攻擊之認知
灱美軍
《美陸軍作戰要綱－1993年版》中對攻擊之闡釋有以下之論點：「攻擊為決定性之作戰方式。有時可能須於某一段時間採取守勢作戰；但為求擊潰敵軍，則遲早要將作戰方式轉移為攻勢作戰。」
「攻擊行動之執行係以攻占決定性地形、剝奪敵可用之資源、取得情資、欺敵與牽制、拘束、瓦解敵軍攻擊，以為後續作戰行動設定有利條件為主要作為 埇。」
《陸軍作戰要綱－2001年版》指出攻擊為決定性的戰爭型態，攻擊的目標是殲滅或擊敗敵軍。其目的乃是將我之意志加諸敵軍，並達成決定性的勝利。故戰術指揮官應運用各種攻擊手段，以達成戰場指揮官的要求，殲滅敵軍部隊或攫取地形 埐。
牞德軍
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所著《戰爭論》中，對進攻提出一個重要的論點「進攻的頂點論」。即是：進攻的力量是逐漸減弱的。攻者的力量將在進攻過程中，必須付出逐漸被削弱的代價，因此，多數的進攻，只是進行到一個臨界點為止；如果超過這一臨界點，情況就會產生逆轉，亦即優勢將逐漸消逝。故欲發起攻擊，必須集中足夠的兵力，此兵力包括容許消耗的兵力，這就是攻擊的代價。大多數進攻只是進行到一個臨界點為止，此時，所餘兵力還可以進行防禦，足以自衛，我們把此一臨界點稱為「進攻的頂點」。
「消滅敵人軍隊是實現目的的手段，因此：
茍為達目的須消滅多少敵人，就只消滅多少敵人。
咷儘可能的消滅敵人軍隊。
咮在保存自己實力的前提下消滅敵人軍隊。
哖只在有利時機下，實施進攻消滅敵人。」
「打擊敵人軍隊的唯一手段是戰鬥，其方法有二，一是直接打擊，二是透過各種戰鬥手段的配合，所實施的間接打擊 垹。」
德軍《陸軍軍隊指揮》說明「攻擊的目的，在殲滅或擊潰敵之部隊，或占領有利地形，通常為戰爭勝敗之關鍵 埁。」 

犴法軍
福煦元帥在其所著《戰爭原理》中寫道：「攻擊行動，無論採行何種攻擊形式，或是立即發動攻擊，抑或防禦後轉移攻擊，均能獲得真正的戰果，所以指揮者總是要採行攻擊」，因此他強調發揮「攻擊、攻擊、再攻擊」之精神 夎。 

兵學家約米尼在其所著《戰爭藝術》中對攻擊有以下之敘述：「我們所說的攻擊戰，就是我軍向防守中之敵軍進攻的意義。一般說來，攻方比守方在士氣上居於優越的地位，同時他們在行動時是具有明確的目標，而守方則多少有一些任人擺布的味道 奊。」
約米尼曾提出對拿破崙的觀感，認為拿破崙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擺脫一切舊有慣例的拘束，不以攻奪一、兩個要點為滿足；欲達成巨大戰果的唯一手段，即是集中一切力量，來擊潰敵軍。拿破崙認為對敵人應不斷的採取攻擊行動，以使我軍的精神和士氣不致消沈 娙。?犵蘇軍
前蘇聯的軍事思想特別著重攻擊行動，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軍隊對於防禦的思想，簡直完全沒有基礎。他以馬克斯思想之指導，宣稱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形式，主張紅軍應以攻擊的作為，為唯一的指南。強調：「紅軍的戰術必須永遠保持果敢進取的精神，對於攻擊應具特殊的熱忱」；「凡是具有攻擊決心的方面，每每就一定能獲得勝利；而只以防守自衛為目的的一方，卻是注定要失敗的，所以必須要使我們的軍隊，在精神上保持最大限度的積極性 娖。」
玎日軍
《陸上自衛隊師團》準則在其第三章「攻擊」之通則中，強調：「攻擊之主眼，在捕捉敵軍於戰場而殲滅之」；「攻擊可確保行動自由，掌握主動，迫敵屈從我之意志」；「有計畫的集中精神及物質戰力於關鍵之時間與地點，為獲得決定性戰果之最佳戰術行動」；「攻擊中應力求捕捉戰機，適切運用預備隊全殲敵軍，無法於戰場內捕殲敵軍時，亦應不失時機，迅速果敢發起追擊，繼續殲敵 娭。」 

日本「陸戰學會」編纂之《認識戰術》，對攻擊行動之解釋為：「攻擊這項戰術行動，本來是用在殲滅敵軍部隊，或奪取地形，但是為達到牽制、抑留敵軍（在一段時間內，吸引敵軍，使敵無法自由行動）的目的，有時亦採取攻擊行動。」；「攻擊行動為向敵方運動以求戰之行動；也可以經由向敵方前進的行動來遲滯敵軍之進攻 娮。」
甪共軍
早期中共作戰無防禦戰鬥行動，特別重視機動與攻擊。有所謂「大踏步前進及大踏步後退」、「傷其十指，不如斷其一指」等理論，因而演變成許多戰法，均強調攻擊（共軍稱為進攻）。如今中共陸軍已發展出一套戰術思想體系，故對攻擊有以下論點：
共軍《合成軍隊軍師戰鬥條令》第1條即指出：「作戰的基本原則，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。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，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。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。」
「我軍作戰，主要是以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、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之運動戰，並輔以必要的陣地戰。」
「進攻戰主要是遂行運動戰的進攻戰鬥，在必要和可能時，也要消滅堅固陣地防禦之敵 娕。」
《戰術學》中說：「進攻是軍隊主動進擊敵人的作戰，是基本作戰類型之一，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。其內容包括：進攻軍隊以全部武器殺傷敵人，實施堅決之衝擊，向敵人配置縱深急速推進，殲滅敵人，或奪占重要地區。」
「在任何規模的武裝衝突中，軍隊要徹底消滅敵人，達成作戰目的，最終還是要靠進攻這一決定性的作戰類型。」
「進攻是一種主動的戰鬥行動類型，較之防禦戰鬥來說，進攻軍隊在選擇攻擊方向、攻擊時間及攻擊方法上握有主動權；在一定物質基礎條件下，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敵人，並奪取決定性之勝利；能根據預定的企圖，按自己的決心和事先部署的兵力、兵器，全面準備取勝條件；還能廣泛地實施突然襲擊，迅速利用突擊效果和有利態勢，以及在戰鬥過程中實施機動，各個殲滅敵人，並不斷發展勝利。所以，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 娏。」
癿國軍
先總統　蔣公在《反攻作戰基本戰法》中強調的「五大戰法」即絕對攻勢主義、形成局部優勢、爭取外線、側背迂迴、徹底殲滅，均以發揮攻擊精神為主，說明了攻擊的重要性。
國軍《戰爭原則》有數條說明「攻擊」的原則，分述如下：
茍目標原則與重點：「主目標為勢所必爭與志在必得，故必須集中戰力形成重點以指向之」；「陸軍野戰目摽，以敵有生力量 ──   軍隊為主」。
咷主動原則與彈性：「主動乃以我之意志，支配敵人之意志，使追隨我之行動，為作戰致勝之首要條件」；「戰場中常出現偶發狀況與不意之戰機，唯有在指導與部署上保持彈性方能臨機肆應，適時捕捉，以掌握主動」。
咮攻勢原則與準備：「攻擊之最大利益，在確保主動與行動之自由」；「唯有採取攻勢行動，始能獲致決定性戰果，以達徹底殲敵或屈服敵人意志之目的娗。」
在《國軍教戰總則－88年版》中亦有數條對「攻擊」之說明：
茍第六條「軍人本色」：「故戰士雖在戰況慘烈、幹部傷亡時，亦應自動自發、前仆後繼、相互輔助、奮戰到底」。
咷第七條「攻擊精神」：「軍以戰鬥為主，必須長存奮發充沛之攻擊精神，確保我主動與決心之自由；故一切戰鬥，均應以攻擊為前提」。
咮第九條「全軍破敵」：「全軍破敵為用兵主旨，全軍乃確保我軍戰力之完整，破敵乃消滅敵人 娊」。由於國軍攻勢作戰的諸多論點，可知，對攻擊戰術甚為講究。
由以上各種見解、論述及教則規定，我們可以瞭解到所謂攻擊是具有自主性的積極意志，並以我部隊的戰力直接對敵施予打擊的行為。大體來說，一種戰鬥行為，小者如人與人之間之格鬥，大者如國與國間之戰爭，直到戰鬥終結為止，無一不是保持積極的一方獲勝。害怕捨命而消極的一方，最後必然失敗。國與國間的戰爭，戰敗國即因陷於消極的戰爭指導所致；而積極的戰爭指導，在戰略上為攻勢，在戰術上亦多為攻擊，更確認了攻擊在戰爭中的重要性，亦唯有攻擊行動，始能獲得決定性之戰果，以達徹底殲滅敵人或屈服敵人戰鬥意志之目的。故遂行攻擊行動，實乃獲致戰勝之不二法門。
部隊作戰以戰勝敵人、殲滅敵有生力量、摧毀敵作戰意志為鵠的。然純就兵力（戰力）而言，劣勢之軍隊難以主動求戰殲敵，故欲於戰場上捕捉敵人並予以殲滅，唯有造成局部優勢後，發揮絕對攻擊精神以果敢攻擊達成之；一味地防禦，僅能陷自己於被動，而隨敵之意志行動，故攻擊實為最佳的戰鬥手段。
攻擊行動之性質
一、攻擊行動之本質
就攻擊一詞來看，即具有打擊的旨趣；而攻擊戰術行動中所加之於敵人的行動及效果，即是前進與摧毀；運動則是遂行攻擊行動必須的手段。所以攻擊的一般本質不外乎「攻」、「動」、「進」，茲申述如下：
灱「攻」
攻就是攻擊、打擊之意，亦即以力量加之於敵，使敵難以或無法承受，而屈從於我之意志。
欲發起攻擊，首先戰力要較敵優勢；若戰力不如敵軍，則根本無法接近敵陣，更遑論發起攻擊。故攻擊行動，指揮官應先集中足夠的優勢戰力，如若戰力不足，亦需在主力方面獲得奧援（申請上級或友軍兵、火力支援），形成局部優勢，使相對戰力優於所在敵軍。藉兵力運用分割敵防禦部署，或借助攻、佯攻，或是襲擊敵後，分散敵軍兵力與注意力，牽制多數敵軍。
對於「攻」，我們需要瞭解三樣事情，即是為什麼要攻？攻那裡？如何攻？
茍為何「攻」
就戰術階層部隊而言，有許多因素使其必須發起攻擊。除執行上級所賦予的任務外，尚有因本身即將遭受威脅時，亦可採取攻擊行動。
攻擊具有積極主動的精神與作為，除兵力運用外，尚須以所有直接、間接火力與精神戰力加諸敵人，壓迫敵軍造成心理的恐懼。
大軍作戰無論遂行攻勢、守勢或持久，為使全般作戰有利，或為開創爾後有利機勢，均可能以一部實施攻擊。
1.獲得有利態勢
攻勢作戰軍，戰略集中時，當先以一部攻占進出敵側翼之要點，俾能占有角形陣線，使攻擊軍在攻勢發起前即已處於有利態勢。
2.免於威脅
守勢作戰軍，為使戰略翼側獲得安全，以利戰略集中，亦當先以一部攻占敵可能接近路線之瞰制要點；或是擊潰足以威脅我集結地區之敵軍，使大軍能完成攻勢作戰準備。
3.掩護行動
大軍採行持久作戰時，為有利主力撤退，常以一部兵力實施攻擊，以遲緩敵軍，掩護主力行動。
戰術階層指揮官，通常依上級命令採取相應之戰術行動，惟亦可能在遂行攻擊以外之戰術行動時，主動發起攻擊。如行進間遭遇敵軍，為搶占地形要點，發起攻擊；防禦時之逆襲、反擊亦為攻擊行動，以殲滅敵軍恢復陣地；被圍時，集中兵力向敵軍薄弱之包圍翼實施攻擊，以利突圍等。
綜上所述，戰術階層部隊無論在實施任何戰術行動中，為有利任務之達成、保全自己、殲滅敵人，經常以主力或一部實施攻擊來達成任務。
咷「攻」何處
向何處攻擊，亦即攻擊方向及目標為何？就攻擊而言，必須有一明確的目標，才能律定部隊行動。約米尼在《戰爭藝術》中說：「要想毀滅和瓦解敵人，就一定要善於選擇目標」。攻擊目標的選定，應依任務及狀況，可能直接指向當面的敵軍，亦可能指向於某一地形要點，或應到達的地境線。
攻擊目標可分為有生戰力及地形目標。敵有生力量大多為浮動目標；地形目標乃指固定目標。
對浮動目標攻擊，則我軍應採取機動作戰，追隨浮動之敵，窮追猛打。如對同樣採攻擊之敵，或與敵遭遇時，攻擊目標大多直接指向敵軍。
如奪取目標後，尚未完成作戰任務，則須擴大戰果，繼續攻擊；攻擊中，發現目標選擇錯誤或目標改變，則依上級指示改變攻擊方向及目標；也可依本身力量調整部署，指向新目標；有時行任務接替，繼續攻擊奪取目標。
對固定目標攻擊，如對採取防禦之敵攻擊時，常是擊破敵軍，占領地域；對敵先遣部隊攻擊，通常指示攻占之地形要點。如敵戰線過於延伸，而且兵力分散，那麼它的中心是最適當的攻擊點，攻擊應從敵戰線某一點突入；如敵軍兵力集中，部署嚴密，則攻擊點應該在敵陣線的兩端去找，或從側翼、後方實行迂迴，或是正面攻擊與迂迴同時並用。
咮如何「攻」
《孫子兵法》〈謀攻篇〉說到：「故用兵之法，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，倍則分之」娞，這也就是說明攻擊前，必須集結數倍於敵軍的戰力才能實施。因為防禦部隊，可憑藉地形及準備所獲得的利益，以增強其戰力；如攻擊部隊戰力，與防者概等，則勢必無力突穿敵之防禦體。所以，有優於敵人十倍的兵力，才可將敵包圍殲滅；超過敵人五倍的兵力，就可發起攻擊；優於敵人一倍的兵力，可將敵區分擊滅。
〈軍形篇〉又說：「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」娳，就是說明打勝仗的軍隊，必是先創造必勝的條件，而後再和敵人作戰。亦即攻者發動攻擊前，須先營造優勝的態勢及戰力，比如優勢的兵、火力、占據有利地形、有地空火力的支援、充裕的後勤補給等，均為攻者致勝所必備的條件。
攻擊得以獲得進展，在於突擊力不能中斷，突擊力越集中，力量越大，此一戰力應能打擊敵全縱深。而突擊力之形成，乃兵、火力及心理等之統合戰力，造成全縱深的制壓，使敵喪失行動自由。突擊力集中所產生的效果，如100斤的力量置於100平方公分的面積上，每平方公分承受的力量為1公斤，將輕易承受起壓力；如將該100斤的力量置於1平方公分的面積上，則該平方公分的面積，將承受100斤的重量，勢將無法承受。
牞「動」
攻擊本來就是動態的行為，尋獲敵人、接近敵人及攻擊戰鬥等，都是在「動」中完成。然要在動中求勝，則需發揮以下的效能。
茍以動知敵
「以動知敵」，乃攻勢作戰的特質，攻擊部隊在發起攻擊之前，必須以「動」的作為瞭解敵軍（敵情）。
以動知敵之「動」，是指戰術行動、手段或作為，乃攻擊行動的重要特質。在採取攻擊行動之前，必須進行諸般手段，偵知敵之兵（火）力部署、陣地編成與阻絕設施等敵情，以利攻擊之遂行。即使在計畫階段對敵情已獲得相當的瞭解，但攻擊全程仍須持續掌握敵軍部署的變化、臨機的阻絕、上級的增援等情況，俾利於攻擊之遂行。「儘諸般手段」就是「動」的具體作為，一般包括地（空）偵搜、觀測與戰鬥搜索等行動，以掌握即時性敵情，利於攻者攻擊之發起及戰鬥指導。
咷以動制敵
孫子說：「進而不可禦者，衝其虛也。故我欲戰，敵雖高壘深溝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必救也 孬。」可以說是對「以動制敵」最貼切的詮釋。
以動制敵之「制」，乃限制、壓迫、牽制、抑留之意；「以動制敵」，係將攻擊力指向敵之關節點，亦即是攻擊敵深感痛苦之處，如部署結合部、側翼兵力不足處、難以部署的地區、後方交通線、鎖鑰地形、重要設施等地區或位置，使防者不知何處是守備重點，使其身心均感到窮於應付，而不能作有計畫的抵抗。
所謂「弱點」，即敵之側翼、配備之間隙、兵團之接合部、素質低劣之部隊或敵未預期之正面、陣地突出部等。
所謂「最感痛苦之點」，乃接近敵後方連絡線之位置、能予敵軍致命打擊方面或敵陣地配備（工事）上之弱點及敵之退路。
咮以動殲敵
「以動殲敵」，即是以優勢的打擊力，猛然加之於敵軍，摧破敵人的抵抗；攻擊敵之弱點，瓦解敵戰鬥意志，殲滅其有生力量。其行動須經過接敵運動、攻擊發起、攻擊前進、衝鋒及陣內戰等階段，但特需講求縱深、同步、快攻、猛打，節奏連貫，一氣呵成，予敵最大壓力，迅速結束戰鬥。攻擊時程拖延愈久，戰力消耗愈大，甚至將陷自身於不利的境地。
《孫子兵法》〈作戰篇〉內有「其用戰也貴勝，久則鈍兵挫銳，攻城則力屈，久暴師則國用不足。」；「故兵貴勝，不貴久。」等語皆是指出迅速攻擊對攻擊之利。
犴「進」
「前進」是攻擊行動最主要的本質。攻擊部隊通常藉打擊戰力的發揮，連續不斷的向敵方前進，摧破敵之防禦戰力、奪取所要地形、殲滅所在敵軍，獲致所望戰果。換言之，如果攻者無法前進，就表示攻擊失敗。攻者之「前進力」與防者之「抵抗力」均亟需戰力，戰力的獲得，除集結優勢兵力外，攻者欲獲得前進力，尚須善用以下數項助力，以增強之：
茍天氣的助力
天氣對作戰影響甚大，尤其影響攻擊行動是否能順利遂行。晴朗的天氣，有利攻者遠距離之觀測及射擊效果，俾能發揮機動力，早期發揚攻擊火力；但受敵遠程火力之瞰制。視界不良，則可使攻擊行動獲得隱蔽，使敵無法發揮火力，有利我之接敵運動；陰霾的天氣，亦能影響前進速度及火力的發揚。連綿雨天使道路泥濘，不利機甲部隊機動。
咷地形的助力
《美軍師野戰教範－1968年版》內指出：「攻擊應著重及早控制或制壓鎖鑰地形及對敵有用之路線，以獲得有利之觀測、射界、掩蔽與隱蔽；增大我軍運動之自由及安全 宧。」
防者先處戰地，總是盡得當地地形之利，然有些地形，仍可提供攻者助力。如橫向山脊對攻者的接敵運動、攻擊準備、偵察搜索等行動提供掩蔽；與前進方向平行之地形，可掩護攻擊部隊之側翼；開闊地、丘陵地、草原、沙漠等地區，便利攻者的機動空間與統合戰力的發揮；河川、湖泊可供作為出敵意表的接近路線等。
咮地物的助力
地物，通常是防者觀測與射擊之障礙，但對攻擊戰術行動而言，可成為助力。道路、橋樑等地物，有利攻者快速前進；高大建築物利於攻者觀測敵情及發揚火力；如高莖植物、圍籬、田埂等，可使攻者獲得隱蔽，以利秘匿接敵。
哖火力的助力
隨著火藥於發明，武器的發展，火器成為決定戰鬥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。火力的威脅逐漸取代人的體能，火砲之殺傷力、破壞力及震撼力，造成大量傷亡及戰場的狼藉現象，且使防禦者身心兩方面遭受極大的困擾。攻者於前進時，常借助火力之掩護或清掃路障，而換取所喪失的地利條件。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馬恩河會戰中，英軍以飛機空中支援，在砲兵彈幕之掩護下，集中13個戰車營，415輛戰車的強大裝甲火力前導，對巴黎以北約100公里的亞眠地區德軍防線攻擊，突破長久以來難以打破的壕溝對峙僵局，一舉殲滅德軍7個師。
咶克服地障的能力
防者最大的利益，在於可先行選擇有利地形以部署兵力、經營戰場。故地形（天然的或經過人工改造加強的）成為防者有力的憑藉，反之，則可造成攻者最大之阻障。古代攻擊前進必須以兵力的消耗、敵前作業或長距離迂迴，以消除地形上的不利因素，而進迫敵陣地。然而，今日由於毀滅性火力的進步，以及空中戰力的加強，地障可於短時間內予以克服，或是摧毀，或是超越攻擊，以降低防者所依存的有利條件；尤有甚者，將兵力經由空運到達敵後（如空降或機降作戰），以創造戰術上的奇襲，更為今日戰場上所要求的理想戰術運用，當陸航部隊被廣泛的運用後，攻者克服地障的能力，使指揮官更能發揮戰力及兵力運用上的優勢。故克服地障的能力，使攻擊部隊能獲得前進的極大助力。
二、攻擊之特性
由國軍對攻擊的定義：「攻擊為主動迫敵決戰而予以殲滅之積極行動」，以及各國對攻擊的認知，可以瞭解攻擊有以下數項特性：
灱主動性
攻擊既不受地形的限制，也不受時間的約束，屬於一種可以自由發揮的戰力；亦屬於主動性的行動，攻擊的一方可以自由的採取行動。換言之，攻者可以充分主動支配空間及時間，任意部署兵力，此種主動的戰術行動，往往可出敵意表，發揮奇襲效果。有關攻擊之主動性，可具體說明如下：
茍主動選擇向任何方面之敵軍攻擊。
咷主動決定攻擊方式、攻擊時間、攻擊軸線及攻擊重點。
咮主動決定預備兵力投入時空。
牞積極性
攻擊與其他戰術行動相比較，屬於積極性的行動；而此處所指的積極性，包括作戰意志的積極與作戰行動的積極。
攻擊是運用優勢的相對戰力指向敵軍，實施打擊的行動，因此，不論敵軍的意志為何（不論敵軍採取攻擊、防禦或轉進行動），均可以我之意志壓迫敵軍，或摧毀敵軍戰力，或奪取敵軍所在地區，進而追求一般戰鬥的最終目的（瓦解敵軍作戰能力及迫敵喪失作戰意志）之行動。
攻擊一經發起，務須以積極的意志與積極的行動銳意前進，持續壓迫敵人，奪取敵人所在地域，進而消滅敵人。即使當攻擊遭致一時的頓挫，亦應積極調整部署，形成局部優勢（集注優勢戰力），另尋敵軍弱點，再興攻擊，不達目的絕不終止。
攻者越接近，防者感受壓力越大，終致生理、心理兩方面的崩潰。
犴集中性
攻者欲獲得前進，基本上在攻擊點上的前進力，須大於防者的阻止力。一般而言，戰力若居絕對優勢，固可採取全面攻擊行動，剋敵制勝，但為求獲勝容易，在戰術上仍應講求攻擊重點的形成，集注優勢戰力於決勝點上，或指向敵之弱點與最感痛苦處，迅速摧毀敵之防禦結構，擴張戰果，奪占目標。
但若戰力概等，或優勢不大，甚或居於劣勢，則特需講求集中與節約的運用戰力，這也是戰術精要之處。國軍《戰爭原則》第六條「集中原則與節約」中解釋：「集中」之意義為：集中者，乃是在一定時間、空間內，將最大戰力置於最後決勝點上（決戰方面），對敵行一決定性之打擊，而發揮我全面或局部的絕對優勢之功效。對「節約」之意義則為：節約乃集中與優勢作為的根本要件；為期在決戰方面，能徹底形成優勢，必須在非決戰方面，僅使用足以達成任務必要之最小限戰力。
欲適時適切在決戰方面，集中可期必勝之戰力，則在其他非決戰方面，須講求戰力節約，經濟使用，甚至放棄不重要地區，俾能集中戰力。然集中應配合戰術，亦即作戰空間之飽和。作戰空間即戰鬥所需展開及機動的地區，使得兵力運用自如，火力效果得以發揚，將所有打擊力加之於敵，而自身可獲得最大的安全防護。
《孫子兵法》〈虛實篇〉：「故形人而我無形，則我專而敵分，我專為一，敵分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則我眾敵寡，能以眾擊寡 宭」，這是說我虛張聲勢使敵處處設防，而分散兵力；但自身卻隱蔽無形，使敵不知我的行蹤。如此則我的兵力集中，敵的兵力分散；是我以十倍的兵力攻擊敵一點，定穩操勝算。這也就是說戰場上應在決勝點，集中優勢戰力。
犵速決性
《陸軍作戰要綱－88年版》謂「速決」的意義主在掌握有利時間因素，運用可期必勝戰力，一舉摧毀敵之一切對抗行動，於短時間內殲滅敵軍結束戰局。故凡攻勢作戰，通常應以速決為著眼，尤以擊滅敵有生力量為然 宬。《陸軍作戰要綱〈聯合兵種指揮〉－79年版》在「機動要領」項內解釋「速決」為：「敵之弱點，難期長久存在，良機稍縱即逝，一旦發現，務以絕對優勢戰力，迅速指向攻擊之，以期迅結戰局，確保我爾後行動之自由 尃。」
速決之基礎，在於先制，先發制人，能迫敵陷於被動，而確保我行動之自由。故應於作戰初期，以最大壓力，猝然加諸敵人，使敵倉皇混亂，喪失戰鬥意志而就殲。
速決必須講求「機動」與「奇襲」。速度是機動之基礎，神速之行動，常能出敵意表，以補我戰力之劣勢。舉凡指揮、運動、攻擊及戰力整備等之速度，必均須超越敵人，方能創造與捕捉戰機，以收奇襲之效。要達成速決的要件，最重要的因素是奇襲性。奇襲必造成敵之驚慌失措，使官兵生理及心理喪失平衡，敵所有反應行為均在攻擊之後，追隨攻者之意志行動。奇襲只是初期效果，欲摧破敵軍，必須輔以後續的強襲，快攻猛打，以達殲敵效果。
玎摧破性
前進是攻擊的條件，亦即必須摧破敵軍所有阻礙才能獲得前進。由於防者藉地形、工事及兵、火力的阻擋，攻者欲達到前進的目的，唯有摧破一切阻擋的因素始能完成；攻擊阻力之摧破，包括地形須跨越，障礙須清除，工事須破壞，敵軍火力須制壓，兵力須消滅，戰鬥意志須瓦解。《美陸軍作戰要綱－1993年版》在攻勢之基本原則中提到：「成功的攻擊行動應以絕不容情的方式執行 屖」，也可以說攻擊是具有絕對摧毀性的戰術行動。此種摧毀性，亦即攻擊部隊需保持強大的、持續的攻擊力與機動力始可獲得。
三、攻擊之一般特弱點與成功條件
攻擊之戰術行動，有其先天性之特點及弱點，欲完成其攻擊行動，必須充分掌握其成功之條件。茲分述如下：
灱特點
茍掌握主動。
咷能任意選擇攻擊目標。
咮可選擇最有利之時間發起攻擊。
哖攻者整體戰力通常優於防者。
咶能自主集中與節約兵力，形成局部絕對優勢。
哅可靈活調整部署，強調避實擊虛、以強擊弱。
哆能確保行動自由，獲致奇襲效果。
咠殲滅敵有生力量或奪取要點，能獲得決定性之戰果。
牞弱點
茍戰鬥全程，行動多暴露在敵火下，戰力易損。
咷攻擊必須不斷以運動、射擊，接近敵人，形成敵逸我勞。
咮攻擊過程，遭敵重重阻抗，容易暴露弱點。
哖攻擊前進呈浮動狀態，指揮管制與勤務支援均較為困難。
咶先頭攻擊部隊前進受阻，跟進部隊管制不良時，易形成兵力蝟集、混亂，易遭敵火打擊。
哅攻擊一旦頓挫，若非獲得有力之支援、增援或改變攻擊方向，再興攻擊困難。
哆防者若憑恃險要地形或堅固陣地，強攻必然遭致重大傷亡。
犴成功基本條件
茍攻擊整備愈周密，愈能獲得較高之成功公算。
咷對敵防禦部署須有相當程度之瞭解。
咮攻擊戰力必須優於敵人，始得前進。
哖兵力編組須具備貫穿敵陣之攻擊持續力。
咶靈活與有效之火力支援。
哅必須具備克服敵陣前障礙之能力。
哆攻者須具超敵勝敵之戰鬥意志。
採行攻擊之時機
事實上，各主要國家都沒有明確的指出攻擊的時機，我們從教則中縱使找到攻擊時機，但其意義與攻擊之目的概同。從我們的研討，對攻擊之時機，大致可從幾個方面來探討。
一、就大軍而言
大軍作戰，常在以下時機時，以一部實施攻擊：
灱大軍在集中時，為求獲得安全。
牞為掩護主力進入集結地區，實施戰備整備。
犴大軍取攻勢時，為求決戰，在主作戰方面採攻勢。
犵採取守勢時，為恢復要地或與敵決戰。
玎持久或轉進時，亦常採取局部攻擊行動以達成任務。
二、戰術階層
戰術階層部隊之攻擊任務，有以下數種時機：
灱通常由上級賦予。
牞自身的任務推斷或任務需要而得。
犴在狀況瞬息萬變的戰場上，看破好機，需立即發起攻擊。
犵為獲取所需情報時。
玎有時縱使在艱困狀況下，為突破困境，亦須發起攻擊，以扭轉不利環境。
甪防禦中，須發起反擊或逆襲時。
三、擔任助攻
一般而論，如擔任助攻時，本質即屬攻擊，其時機如：
灱奪取有助於主攻進展之地形。
牞拘束敵軍，使其不能轉用兵力於我主攻方面。
犴欺騙敵軍使不明我主攻之所在。
犵迫敵軍過早使用預備隊，或使其用於非決定性地區。
玎吸引並牽制敵增援部隊 屔。
另外，戰術部隊可以攻擊擴張戰果，接替主攻或友軍攻擊任務，或擊滅敵逆襲部隊，與應付不意之狀況等，均為實施攻擊之時機。
攻擊行動中必須輔以火力支援
火力與運動為戰鬥的兩大要素，彼此相互為用，相輔相成。攻擊行動的主要戰鬥手段，即在統合兵力、火力之運用，行兵力打擊與火力打擊，迫近敵陣，破壞其防禦設施，殺傷其有生戰力。有關火力之運用，分述如下：
一、兵力打擊 －－－  戰鬥火力的發揮
兵力打擊，乃以戰鬥部隊自身所攜行的武器，發揚打擊火力。兵力以戰鬥兵種為主，包含步兵、裝甲兵、裝騎、陸航等兵種；戰鬥部隊以徒步或搭乘戰鬥車輛載運武器，實施各種方式的運動，將火力投射於敵軍或敵方，造成殺傷及摧毀；事實上，兵力打擊是靠兵力來推進火力以制壓敵之抵抗。
攻擊部隊應儘快推進火力，以發揮攻擊部隊的本身火力。攻擊部隊的火力，為最大量、最直接、最精準的火力。此種火力，謂之戰鬥火力。
二、火力打擊  －－－  支援火力的發揮
砲兵部隊以各種牽引方式、自走方式，將各型火砲、防空砲、火箭、飛彈等，推進至戰鬥區、敵區射程內；空軍、陸航將各式炸彈、飛彈及機砲飛臨敵空投擲、發射，以支援地面部隊戰鬥。此種火力，謂之支援火力。
攻擊戰鬥自攻擊準備開始，至攻擊實施全程，均須在火力支援下遂行，亦即運動與火力的密切配合，才能推展攻擊前進。
三、攻擊全程之火力運用
攻擊全程應以持續火力以左右戰局，火力擔任制空、支援、掩護及制壓等作戰。
在攻擊準備期間，為使攻擊部隊完成集結、整頓，對敵造成最大損害，須實施先制攻擊，以制壓敵之支援火力為優先，次為消滅敵集中之預備兵力，最後為摧毀敵之防禦工事。
攻擊實施全程，火力密切支援各兵種作戰。實施直接支援及制壓、擾亂、阻止、破壞或擊滅敵軍。對敵砲兵、裝甲兵、增援部隊、預備隊、指揮機構，以及其後方地區各種設施與活動等，遂行縱深打擊，以摧毀、破壞、阻截，孤立，癱瘓敵人。
凡對我造成威脅之敵空軍、直升機、迫砲、砲兵、火箭、飛彈等，均應實施反制射擊。予以制壓、消滅或摧毀其陣地設施，以爭取火力優勢 峬。
攻擊效益之獲得、保持與擴大
一、攻擊行動之直接效益
攻擊行動是運用相對優勢的戰力（打擊力），摧毀防者戰力（抵抗力）的積極行動；因此「殲滅敵軍、奪取地域」，就是攻擊行動之基本效益。
攻擊時，作戰聚焦點，攻者戰力通常優於防者，居於劣勢的防者戰力將逐漸遭受擊破，乃至消滅，或在被擊破、消滅前退出戰場。如此，攻者將得以前進至敵所掌控地區，進而奪取之，獲得所望之直接效益。
戰術階層部隊的攻擊行動屬最單純的戰鬥行為，只是不斷地實施「運動與射擊的聯繫」，消滅防者的抵抗；當然，沿途需先排除地形、地物的障礙與阻擾，但基本上仍以擊滅敵軍有生力量，才能確保得以前進。
在攻擊前進中，依打擊的優先與重點選擇，各不同地區敵軍之戰損程度亦有所不同，通常攻者會暫時無視非重點方面，銳意奪占最後目標，擴張戰果並肅清地區內殘敵，這才是「徹底殲滅敵軍」的具體作為，獲致攻擊行動直接效益。
其實，殲滅敵軍與奪取要域是互為表裡、密不可分的。當攻者以奪取地域為目的時，必須先殲滅所在敵軍，方得以掌控所要地形；但當攻者以殲滅防禦之敵軍為目地時，攻擊目標亦必須直接指向敵核心陣地，破壞其防禦體系；甚至可先奪取能瞰制敵防禦地區之關鍵地形，迫敵脫離陣地而就殲。
綜上所述，殲滅敵軍必然可以奪取所要地域，而奪占地域，亦有利於殲滅所在敵軍。惟敵若主動脫離，攻者即使順利奪取地域，亦無法獲得殲滅敵軍之效益；故攻者特須儘諸般手段包圍、抑留敵軍於地區內，拘打配合，以兼得「殲滅敵軍與奪取要域」的雙重效益。
二、攻擊行動之間接效益
攻擊戰鬥行動中，通常會產生一些間接效益，如牽制敵軍、民心士氣的提振、使上級、友軍或爾後作戰有利等；其他尚可欺騙敵軍、俘獲大量的人員及物資，迅速的推進、猛烈的攻勢所給予敵方民心士氣的震撼，瓦解敵之戰鬥意志等均為所獲得的間接效益。
灱牽制敵軍
牽制即為不讓敵脫離戰場的戰術行動。攻擊可造成敵軍如下的反應：
茍為應付攻擊，無暇採取其他的戰術行動，因而滯留原陣地。
咷陣地如遭攻破，將使其全面產生危機，無暇退出防禦陣地。
咮為阻止攻者迂迴，或導致被包圍，不得不留在防禦陣地內，抵抗攻者之壓迫。
攻擊部隊為大軍攻擊之一部時，常為使主作戰方面有利而實施之攻擊，以牽制防禦之敵，使其不能為保存戰力而脫離戰場，或牽制其欲將兵力轉移至我主作戰方面。
牞勝利的滋味
勝利是無法取代的，戰場上的征戰，無非是爭取勝利。攻擊所獲得的勝利是顯而易見的，如實際領土的奪取，敵方人員、物資的鹵獲等，不但攻擊部隊可享受勝利的喜悅滋味，更可提高全軍士氣，振奮民心。攻擊的勝利更可使敵備感挫折，而此挫折感亦可迅速蔓延，造成敵全軍士氣之瓦解。
犴使上級、友軍或爾後作戰有利
戰術階層部隊實施攻擊通常為上級全般作戰計畫之一環，戰術指揮官應深刻瞭解上級指揮官賦予該任務之旨意，以及本身所處之地位對全局的影響。其攻擊計畫之策定，總是要考量全般，不論牽制敵軍或攻略敵陣，總要符合上級指揮官之意圖，使全般作戰有利。
戰術階層部隊可實施有限度的攻擊，以矇騙敵軍，導誤敵軍對我部署、能力及企圖之研判，使上級之作戰有利。戰術部隊實施攻擊，亦常是為了使友軍作戰有利，如使友軍前進、後退順遂，或掩護友軍側翼，或與友軍配合拘打一體，殲滅敵軍等，而獲得攻擊的效益。
三、攻擊行動效益之獲得
攻擊行動效益的獲得，乃靠不斷的前進，沒有前進就不能與敵接觸，就不能發起攻擊，殲滅敵人；攻擊部隊尚可藉前進，對敵造成持續的壓力。然而「前進」僅是攻擊效益獲得之過程，「打擊」才能確實獲得攻擊的效益，「打擊」乃戰力的發揮，戰力就是兵力與火力的結合。
敵採防禦時，是以靜態隱蔽其企圖，攻者應採取主動積極手段，尋求殲敵機會，這也可獲得攻擊的效益。因為主動攻擊使敵暴露其部署，使我瞭解其作戰企圖，並進而發現其弱點所在，有利我之攻擊，《孫子兵法》〈虛實篇〉「進而不可禦者，衝其虛也」，即此意。
攻擊效益的獲得，乃在巧用各種戰術手段，殲滅敵人或奪取地域，我兵力如居於絕對優勢時，可尋求會戰，一舉殲敵並奪取地域；如兵力略優，則可依逐次攻擊，以獲得攻擊利益；即使兵力不足，亦可形成局部優勢以攻擊敵軍，或以奇襲，或於運動中，伺機破敵，也可獲得攻擊利益。
四、攻擊效益之保持與擴大
攻擊效益獲得後，需妥為保持，並適切的擴大。
灱攻擊效益的保持
已達到攻擊的目的，亦即已獲得攻擊效益後，若兵力已不足以繼續推進，則需對已獲得的戰果予以鞏固與整頓，以保持攻擊所獲之效益。
對攻擊所獲得的效益，除非是在欺騙或誘敵行動的考量下，否則不宜輕言放棄，以確保利益不致得而復失。如奪取地域後須實施鞏固，應即肅清殘敵、整修陣地、部署兵力，摧破敵可能的反撲等，如此則可穩固既得戰果。
牞攻擊效益的擴大
已獲得攻擊效益後，若仍能保有優勢戰力，則應擴張戰果或發起追擊，俾擴大攻擊效益。
擴張戰果為充分利用攻擊效益的後續行動，為攻擊的一個階段，亦即攻擊的延續，不使敵有餘裕的時間，再次形成阻止力或組成反撲的戰力；追擊即是殲滅欲脫離戰場之敵，通常是繼擴張戰果之後的攻擊行動，凡此皆可擴大攻擊所獲得之效益。
結        語
攻擊基本上是尋敵、接敵及進擊的行動，可說是主動的、積極的戰術作為。攻擊最大的利益是隨自己的意志選擇作戰的時間及方式；然其最大的缺點則是無充裕的時間經營戰場。縱使是周密攻擊，指揮官亦須考量我所花費在戰力整備上的時間，是否讓敵人亦獲得充裕的防禦整備時間，以加強其防禦戰備。故攻擊發起的時機，是攻擊指揮官睿智的抉擇，也是戰鬥成敗的關鍵。
攻擊通常享有戰力的優勢，然主力投入亦須詳加計算、研判，總要投在足以造成敵陣地撕裂，戰力分割，組織喪失功能的方面。因此，攻擊實是具備「主動性」、「積極性」、「集中性」、「速決性」、「摧破性」等特質。
攻擊雖有許多利益，然顯然須付出較大的成本代價，故採攻擊行動者，除須集結優勢戰力（兵力及火力）外，尚須考量以最少之代價，獲取最大的戰果。故攻擊前之秘匿企圖，使敵無法判明我之戰力及兵力部署，而戰力之指向、攻擊時間的拿捏須出乎敵之所料等，均為考慮及策劃的事項，如此始有可能以最小的代價，獲致勝利之戰果。
攻擊最顯著的效益乃在「殲滅敵軍、奪取地域」，且奪占目標後，可振奮士氣、民心。戰術階層實施攻擊通常為使上級或友軍作戰有利，不論上級意圖為何，其於某方面的攻擊，總是為全般作戰營造有利的態勢，故戰術階層部隊也許與大軍採取不同的作戰行動，然如達成攻擊任務，即已使本身、上級、友軍均可獲得顯著的效益。為維持此種效益，或應改變作戰方式，如改採防禦以求固守；或斷然擴張戰果，以確保已獲得的效益。如在全般考量（敵軍行動、上級意圖、友軍狀況、我軍能力）後，尚有足夠的能力下，亦可發起追擊，以求全殲敵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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